
上府发〔2025〕16号

上犹县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废止部分文件的决定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驻县各单位：
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规定，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决定对8件文件予以修改、废止。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决定修改的文件目录
2.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2025年9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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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决定修改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修改内容

	1
	《上犹县加快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上府办发
〔2023〕2号
	删除：3.对为县内竹加工龙头企业提供自主经营生产的原竹、竹片的合作社或经营户，按照原竹（长2.1米，厚0.6厘米以上）50元/吨、竹片（长2.1米、厚0.5—0.8厘米）100元/吨标准进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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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犹县民宿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试行）》
	













上府办发〔2023〕32号
	将：（2）在我县进行工商注册、依法纳税、合法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
修改为：（2）依法登记注册、合法经营的民宿市场主体。

	
	
	
	将：第三条  对在民宿集聚区新建民宿或提升改造的民宿项目，客房间数达20间以上，内部装修实际投入总额达200-500万元(含5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按民宿内部装修实际投入总额的30%、40%给予一次性奖补。单个民宿项目的装修奖补金额不超过500万元。(仅限审计民宿内部装修实际投入部分，实际投资额以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验资<评估>报告为准)。
修改为：第三条  对在民宿集聚区新建民宿或提升改造的民宿项目，客房间数在20间以下，内部装修实际投入总额在50-200万元(含2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1万元奖补。客房间数达20间以上，内部装修实际投入总额达200-500万元(含5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按民宿内部装修实际投入总额的30%、40%给予一次性奖补。单个民宿项目的装修奖补金额不超过500万元。(仅限审计民宿内部装修实际投入部分，实际投资额以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验资<评估>报告为准)。
将：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8月15日执行，试行两年。
修改为：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8月15日执行，2026年12月31日截止。


	3
	《上犹县促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上府办发〔2024〕1号
	删除：支持将新建油茶加工项目、扩大销售规模等达到相关要求的油茶龙头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发展补助范畴。

	4
	《上犹县笔架山“两山”实践生态产业示范园项目招商工作方案》
	上府办发〔2024〕14号
	将：（一）厂房和办公楼租金。1.收取标准。笔架山“两山”示范园厂房和办公楼租金收取标准为县工业园区同期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的50%。2.奖励标准。合作企业入驻前五年，厂房和办公楼租金收取后给予全额奖励;后两年，收取后给予50%奖励。3.申拨方式。由企业按季缴纳租金给县“两山”公司，缴纳后,县两山公司5个工作日内奖励给企业,申拨流程见附件1。
修改为：（一）厂房和办公楼租金。笔架山“两山”示范园厂房和办公楼租金收取标准为不高于县工业园区同期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的50%。由承租企业与“两山”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明确具体收取标准和方式。

	5
	《上犹县政府投资类标准厂房转让管理办法》
	上府办发〔2024〕31号
	删除：第四条  满足以下转让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购买标准厂房：（1）必须是经上犹县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评审通过并与上犹县人民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合同（协议）书，在上犹县境内注册一般纳税人，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经营规模的合法企业。（2）有生产经营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团队，能按约定时间缴交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已租赁标准厂房企业。（3）实施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符合上犹工业园区项目准入规定，符合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要求。（4）以“先承租后购买”方式拟入驻企业申请购买标准厂房时，亩均税收须达到项目招商引资或投资合同（协议）中相关要求。以直接购买方式拟入驻企业须符合上犹工业园区项目准入规定。



附件2
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1
	《关于加快推进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
实施方案（试行）》
	上府办发〔2021〕13号

	2
	《上犹县工业企业节地增效奖励实施办法》
	上府办发〔2021〕50号

	3
	《上犹县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上府办发〔2023]16号



